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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管理者、□管理者代表、□办公室、□组织人事处、□学生工作处、□设备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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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切实保证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公正、合理、规范的开展，根据国务院

《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

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 号）的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2 适用范围 

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 职责和权限 

3.1 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设在学生工作处，负责具体落实上级有关部门和学院学生资

助工作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协调各系落实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认定、建库和资助等工作。 

3.2 各系成立学生资助认定工作组，具体负责本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及资助工

作。 

3.3 各班级成立由辅导员任组长、由全体班委同学参加的学生资助认定评议小组，按照

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要求，在本系学生资助认定工作组的领导下，负责本班级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评议、认定和实施资助。 

4 工作程序 

4.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 

4.1.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条件，凡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的学生，家

庭经济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学习、生活的基本费用，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申请

加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 

a) 来自老少边山穷地区； 

b) 被当地政府列为五保户、特困户的家庭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家庭； 

c) 家庭成员中无青壮劳动力、或家庭主要成员因残疾或疾病丧失劳动能力； 

d) 烈士子女、孤儿或经济困难的单亲家庭； 

e) 家庭成员因患重大疾病需支付大额医疗费用； 

f) 家庭及成员因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性灾变，造成人身及财产的重大损失； 

g) 家庭中有两个及以上成员正接受非义务教育致使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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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其它情况导致家庭经济困难。 

4.1.2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分为三类： 

a) 特困生：家庭经济极其困难，基本上无生活来源； 

b) 一般特困生：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在校实际生活费用低于平均 200 元/月； 

c) 一般经济困难学生：家庭经济比较困难。 

4.1.3 经查实，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a) 购买或长期租用电脑； 

b) 购买高档娱乐电器、高档时装或高档化妆品等； 

c) 节日假日参加商业性旅游； 

d) 行为不端、抽烟、酗酒经教育而不予改正者； 

e) 在校外租房或经常出入经营性网吧，或多次通宵上网者； 

f) 实际生活费用明显高于每月 200 元； 

g) 有与其家庭经济困难状况不相符的其他高消费行为或不当消费行为者。 

4.2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4.2.1 提出申请。每年九月份，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要如实填写《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

情况调查表》和《山东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4.2.2 提供证明。申请人在提出申请的同时，必须提供有关本人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真实、

合法、有效的证明材料。 

4.2.3 诚信承诺。申请人必须对其所陈述的家庭经济状况及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做出书

面承诺。 

4.2.4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格审查由各系学生资助认定工作组负责。 

4.2.5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审查内容 

a) 申请人所陈述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否符合建库条件； 

b) 申请人所陈述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否真实、合法、有效； 

c) 申请人日常生活消费的实际情况。 

4.2.6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审查方式 

a) 审阅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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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同班同学特别是同宿舍同学中以个别谈话方式等了解申请人日常生活消费情

况； 

c) 根据需要联系申请人家庭所在地的相关机构和单位对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

进行核实或对申请人进行家庭访问。 

4.2.7 各系学生资助认定工作组在所有申请人中确定接受班级民主评议的建议名单。 

4.2.8 学生资助认定评议小组组织本班进行民主评议 

a) 班级学生资助认定评议小组组织全班同学大会对每个申请人进行评议，评议时

辅导员必须亲自主持； 

b) 评议开始前，辅导员应对全班同学介绍本办法； 

c) 评议开始时先由辅导员对每个申请人所陈述的情况和证明材料予以说明。如申

请人不是新生，还应对其入学以来的各类奖励和资助情况加以说明； 

d) 根据本人意愿，在辅导员统一介绍完情况后申请人还可以对自己的家庭经济情

况和日常消费情况进行补充说明； 

e) 全班同学对每个申请人的家庭经济及日常消费情况进行评议，评议时申请人应

回避； 

f) 评议结束后，全班同学（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无记名投票测评，并现场统

计和宣布投票结果。 

4.2.9 各班级学生资助认定评议小组召开专题会议，根班级评议和测评情况形成决议，

按班级学生数的 25%左右确定本班级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及位次，上报所在系学生

资助认定工作组。 

4.2.10 异议与申诉,如果本人或班级同学持有异议，须在 3日内以书面形式向辅导员提

出，由辅导员报所在系学生资助认定工作组，也可直接向系学生资助认定工作组提出。 

4.2.11 系学生资助认定工作组接到异议后，应再次进行资格审查和对所在班级评议程

序的审查，并将审查结果向非匿名提出异议的同学反馈。 

4.2.12 系学生资助认定工作组对各班级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名单进行严格审查，统筹

本系各年级和各班级情况，确定本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建库名单及在本班级的位次，

报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上报工作要在当年 10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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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各系学生资助认定工作组上报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名单及相应位次，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天。公示期间公布监督电话和监

督信箱。 

4.2.14 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公示期间收到的举报和异议要逐一核查、纠正，认真

答复，并及时向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和所在系学生资助认定工作组通报。 

4.2.15 公示结束后，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正式建立当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

库》，并向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专题汇报。 

4.2.16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在每年的 9 月份根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进行适

度调整，调整包括新建、提高位次、降低位次、撤库等四种情况。 

4.2.17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的调整按照建库的程序进行。 

4.2.18 各系要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力求客观、公平、公正和程序

透明，谨防错评、漏评。在工作中，要尊重申请学生，要对其加强自强自律教育和诚信

教育，引导他们以健康积极的心态对待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 

4.2.19 在认定工作中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如有违反，学校将根据有关规定，对

当人给予相应的批评或纪律处分，对有关学生取消资助资格并追回资助。 

4.3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 

4.3.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是我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的基础依据。

凡我院发放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办理助学贷款、发放生活补贴、提供勤工助

学岗位等一切资助活动均从数据库中产生。 

5 相关文件 

5.1 《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 号） 

6 使用表单 

6.1 《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6.2 《山东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